附件4

2020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民生项目）

1、 基本情况
民生项目：为2880名残疾人提供就业（创业）补贴；扶持588名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；为660名残疾人适配基本辅助器具；救助28名残疾儿童；为56户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；为符合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发放扶贫对象生活补贴。本级财政投入250万元，执行数为235.55万元，项目完成较好。
二、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按照安排部署，我会召开了相关股室人员会议，安排部署预算绩效评价工作，明确了由分管领导专门负责此项工作，具体工作由办公室牵头，组织、协调和落实此项工作。
二是制定实施方案。为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对评价的项目、时间及责任人等明确了主体责任，规范了工作内容，确保绩效评价工作有章可循，有序开展。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2020年区残联民生项目执行自评分为99分。
区残联以预算编制为引领，以支出管理为核心，扎实做好 2020年预算工作。一是严格按照市财政局预算编制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“厉行节约”的一系列指示要求，扎实做好预算工作，确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二是加强支出进度管理，完善预算动态监控，主动作为，提前谋划，在完成一般性支出压减任务的情况下，确保了机关运行和重大项目的实施。三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、区重大决策部署，按照“规范、高效、廉洁”要求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高效运转，改革创新，更高效率统筹协调、更高质量督促落实，在完成一般性支出压减任务的情况下，确保了机关运行和重大项目的实施，工作质量和服务效能整体提升。四是从自评情况来看，乐山市市中区残疾人联合会预、决算编制合理，支出高效规范，推动了我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
四、绩效评价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：根据乐山市残联印发的《2020年残疾人民生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乐市残联【2020】7号），我会制定了《市中区2020年民生实事实施方案》（乐中残联【2020】6号）文件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：残疾人自愿申请，村（社区）初审公示，镇（街道）审核确认名单，按要求上报相关资料，区残联进行审核。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：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按照《市中区2020年民生实事实事方案》来执行，采购项目实行公开招标。资金由财政统一管理，实行统一拨付。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：为进一步落实全区民生工程实施工作，我会多次召开民生工作会，进行入户调研摸底，同时听取了对民生项目的意见和要求，效果良好，残疾人满意率达99%以上，提高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，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。
五、存在主要问题
残疾人儿童资金拨付时间滞后，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需要8个月时间，需评估后支付资金。
六、相关措施建议
加强与市级部门和财政部门沟通，提前进行摸底调研，提前实施项目，合理规范使用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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